
國立臺東大學運動與健康中心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VB01 

項目名稱 結核病個案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運動與健康中心健康事務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收案對象：開放性或非開放性肺結核個案。 

二、收集特殊個案來源： 

(一)新生體檢。 

(二)健康篩檢。 

(三)罹病就醫。 

(四)衛生單位轉介。 

三、確診為開放性或非開放性肺結核個案。 

(一)開放性個案應參加都治計畫，接受住院或居家隔離治療。 

(二)追蹤個案按時服藥、接受檢查。 

(三)在痰驗片未轉陰前，避免出入人口密集或密閉式公共場所，

不得已時，務必配戴外科用口罩，經醫師證明後始可返校。 

四、與衛生單位合作共同管理追蹤，確保個案隱私、工作權及就

學權。 

五、學校相關單位配合處理事項： 

(一)教務處或進修部：提供個案共同修課名單。 

(二)總務處：環境消毒，提供適當場地作為隔離休養。 

(三)運動與健康中心：辦理疫情調查、防治說明。 

(四)學務處：心理關懷與輔導工作，酌情提供必要之生活協助。 

(五)校安中心：通報。 

(六)發現群聚現象時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啟動校園傳染病防疫

機制，統一由校內主任秘書代表發言。 

(七)處理過程依傳染病法第 10條之保密原則，確保病患隱私、

工作權及就學權，違反者將依 64條處罰 9-45萬元。 

六、接觸者調查：高危險群追蹤及作胸部 X光篩檢工作。 

七、進行個案衛教及必要時團體輔導及相關衛教。 

八、定期追蹤輔導個案按時服藥、接受檢查。 

九、疾病痊癒或畢業者結案。 



控制重點 

一、經醫院診斷確定收案。 

(一)給予必要之醫療、生活協助。 

(二)確保病患隱私、工作權及就學權。 

二、定期追蹤輔導了解個案概況。 

(一)個案有無按時服藥及定期接受檢查。 

(二)病情痊癒者，經結案後結束。 

三、接觸者追蹤，避免群聚傳染。 

密切接觸高危險群進行胸部 X光篩撿。 

法令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 

二、教育部『各級學校發現結核病個案建議處理流程』 

使用表單 
一、個案管理記錄表 

二、個案接觸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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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運動與健康中心健康事務組 

作業類別(項目)：結核病個案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是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訂定

作業流程？ 
      

(二)發現或接獲個案通報是否立

即與個案連繫與協助？ 
      

(三)是否確實依法處理及通報： 

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通報衛生主管單位及校安

中心通報教育部？ 

      

(四)是否填寫相關表單及紀錄？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

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

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

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